























关于《桃江县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建议公告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县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机制，公正、及时地处理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我单位已修订《桃江县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相关规定，现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2022年9月23日前通过信函、邮件等方式书面反馈至桃江县山林纠纷调处中心（县林业局二楼）。
联 系 人：廖胜强
联系方式：13549748615
电子邮箱：1943394230@qq.com
通信地址：桃花江镇桃花东路103号

附件：《桃江县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办法》（征求意见稿）



桃江县林业局
2022年9月15日
	
附件：
桃江县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县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机制，公正、及时地处理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原则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坚持“首问负责、分级管理、上下联动、职责明确、依法处理”的原则。县、乡（镇）、村三级密切配合，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依法处理本县区域内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维护我县社会稳定和生态安全。
二、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一）县司法局(县法制办)。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县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审查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指导县山林纠纷调处中心处理林木、林地权属纠纷；会同县山林纠纷调处中心开展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业务培训。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二）县自然资源局。会同县山林纠纷调处中心负责跨乡镇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或集体与集体之间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调查和处理；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解决后，根据协议书、调解书、处理决定书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核发林木、林地权属证书。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三）县山林纠纷调处中心（以下简称县山纠中心）。负责跨乡镇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或集体与集体之间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调查和处理；指导乡（镇）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受理、调查、调解林木、林地权属纠纷。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四）乡（镇）山林纠纷调处办公室（以下简称乡（镇）山纠办）。乡（镇）山纠办由各乡（镇）长负总责，分管林业的副乡（镇）长为办公室主任，办公室成员由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乡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司法所等单位负责人组成。办公室设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加挂乡（镇）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牌子。乡（镇）山纠办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负责本辖区内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受理、调查、勘验、调解等工作，并经协商形成调解意见；依法对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作出处理决定；指导村山林纠纷调处小组制作调解协议。对无权办理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由乡（镇）山纠办查清基本情况，形成处理意见上报县山纠中心。
（五）各村山林纠纷调处小组（以下简称村山纠调处小组）。归乡（镇）山纠办管理指导。村山纠调处小组由村委主任、分管林业与综治的村干部及老党员或老村干部各一名组成。负责本行政村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并经协商形成调解意见，促使争议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三、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原则
（一）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受理与不予受理
1、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以受理。
①申请人与争议林木林地有利害关系。
②有明确的被申请人和请求事项。
③有权属凭证和事实依据。
2、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不予受理。
①双方当事人经村委会组织调解达成书面协议的。
②已经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依法调解达成书面协议或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
③人民法院已受理或者已作出裁定、判决和调解结案的。
④属于林木林地流转过程中发生的承包经营权、处置权、收益权等纠纷的。
⑤属于林木林地侵权行为的。
⑥无法提供林木林地权属凭证的。
⑦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的调处程序
[bookmark: _GoBack]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流程图
[image: http://www.taojiang.gov.cn/uploadfiles/jcms/jcms_files/jcms1/web1/site/picture/0/1408131746045872204.jpg]
发生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各调处机构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及时组织协调。经协调双方达成协议的应制作协议书、调解书，协议书、调解书应载明争议地“四至”及面积，并附争议地位置示意图，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三）林木林地纠纷调处时限
1、乡镇山纠办或县山纠中心接到山林纠纷调处申请后，应在5日内审查完毕，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予以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7日内立案，将申请书副本及相关告知材料发送给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辩并提交有关证据材料；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自己提出的权属主张，应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据。因正当事由无法按期提供证据的，经乡（镇）山纠办或县山纠中心同意，可延期提供。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主动放弃举证权利。
2、村山纠调处小组调解未果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乡（镇）山纠办应积极受理，并在受理之日起60日内调解完毕。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对个人之间、个人与小组之间或个人与村集体之间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由乡镇人民政府在调解期满之日起30日内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对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山林纠纷，必须由乡镇人民政府形成书面调解意见，由申请人在调解期满之日起5日内连同书面申请和相关证据材料向县山纠中心申请依法处理。
3、县山纠中心在接到乡镇人民政府调解意见书或申请报告后，应积极受理，并在受理之日起60日内调解完毕。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由县山纠中心提出案件处理意见，连同案件相关证据材料移送县司法局审查。
因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县山纠中心主要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期，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将延期决定及理由书面告知当事人。
四、问责
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单位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处理时限和处理决定要符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要求。调处林木、林地权属纠纷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伪造、涂改、销毁林木、林地权属证据，故意制造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依照《湖南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依法收缴其伪造、变造、涂改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并视情节轻重可处50-200元的罚款。
（二）在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期间，故意制造事端扰乱社会治安或阻挠调解处理工作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在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未调处好之前，擅自砍伐争议林木或在争议地上从事基本建设或者其他生产活动的，由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四）国家工作人员在处理山林纠纷中徇私舞弊、索取受贿、玩忽职守、不作为、缓作为或者幕后操纵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故意增加调处难度的，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发生林木、林地权属纠纷时，乡镇不及时处理或因组织处理不力，导致事态扩大，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由县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对乡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予以问责。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应追究责任的情形。
五、工作考核
将林木、林地权属纠纷调处纳入全面依法治县和保护发展森林资源绩效考核内容，由县司法局和县林业局共同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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